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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省 低 碳 发 展 促 进 会 

省碳促会函 [2018] 7号 

关于发布《广东省低碳发展促进会团体标准制定程序》 

的通知 

 

各会员单位、相关机构： 

为了规范广东省低碳发展促进会团体标准制定工作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，质检总局、国家标准委、民政部

制定的《团体标准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会制定《广

东省低碳发展促进会团体标准制定程序》，现予以发布实施。 

 

附件：《广东省低碳发展促进会团体标准制定程序》 

 

 

 

广东省低碳发展促进会 

2018 年 3 月 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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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低碳发展促进会团体标准制定程序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，质检总局、国家标准委、

民政部制定的《团体标准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

工作程序。 

第二条 

本标准制定程序包括提案、立项、起草、征求意见和审查、通

过和发布、复审等阶段。 

第三条 

本标准制定程序适用于广东省低碳发展促进会（以下简称“省

碳促会”）团体标准的制定。 

第四条 

团体标准的制定应有利于引导行业良性发展，有利于提升企业

竞争力，有利于促进低碳发展。团体标准不应违反现行的法律法规

和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。 

第五条 

团体标准编号形式为： 

T/GDLC  XXXXX—XXXX 

 

 

 

 

 

年 号 

标准编号 

（广东省低碳发展促进会） 

团体标准代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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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提案 

第六条 

标准提案的接受和评估工作从省碳促会的专家委员会中随机

抽取专家组成，每次不少于 10人。 

第七条 

热心于本会工作的所有成员单位和个人都可以是提案主体。 

第八条 

提案单位（个人）经过充分沟通和调研，从规范管理、促进低

碳发展等角度出发，向专家委员会提交标准修订项目提案。 

第九条 

专家委员会收到提案后，在十五个工作日内组织相关领域的专

家对提案进行充分讨论和评估，形成评估意见。 

第十条 

对通过评估建议立项的提案，委员会应形成标准项目建议书，

上报到秘书处。 

第三章 立项 

第十一条 

秘书处负责组织标准项目立项环节的审查工作。 

第十二条 

秘书处收到委员会提交的标准项目建议书后，在十五个工作日

内对标准立项必要性和可行性等材料进行审查，审查通过后形成标

准修订项目计划，并确定标准主起草单位后，上报理事长批准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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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

标准修订计划应向全体成员通报，并在省碳促会网站、微信公

众号上公布，鼓励成员参加标准编制工作或发表意见。 

第四章 起草 

第十四条 

委员会可根据团体标准的内容将各申请分为若干讨论组，并指

导各讨论组单位联系、协商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。 

各讨论组由一个牵头单位和多个参与单位组成，牵头单位应负

责牵头联系其他参与单位和最后的结果提交，参与单位应主动联系

牵头和其他参与单位，共同讨论，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。 

第十五条 

讨论组讨论后将最终结果提交至委员会，提交材料包括： 

（1）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，团体标准应按照 GB/T1.1《标准化

工作导则》及 GB/T20000.1《标准化工作指南》的规则编写。 

（2）标准编写说明，内容涵盖：工作简况，标准制修订的目的

和意义，国内外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标准的关系，标准制的修订与起

草原则等。 

（3）讨论组应严格按照要求编写，以确保草案通过专家评审会

审核，具体撰写要求和范例将在通知邮件中给出。改材料均要求讨论

组各单位一致通过后加盖公章。 

第十六条 

标准草案应在六个月内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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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征求意见和审查 

第十七条 

委员会收集意见稿后，组织各方召开标准第一次审议会，征求

各行业意见。经过多次讨论，根据各方意见整改标准征求意见稿内

容后。由各专家以投票方式对意见稿是否通过得出结论。出席标准

审查会议的专家人数应不少于 11 人，审查表决时，不少于三分之

二的出席专家同意通过，团体标准方可通过审查。 

第十八条 

审查会议应做好会议记录。 

第六章 通过和发布 

第十九条 

专家评审委员会决定标准是否通过。 

第二十条 

委员会按照规定对通过标准进行标准编号。团体标准的编号规

则为：“T/GDLC 发布年号-发布顺序号”，例如：T/GDLC2018-1.1。 

第二十一条 

委员会在网站、微信平台和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公布通过的团体

标准。 

第二十二条 

委员会负责标准的出版发行。 

第七章 复审 

第二十三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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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实施后，秘书处根据需要可组织相关专家进行复审，以确

定标准继续有效或修订、废止。标准复查周期一般不超过三年。 

第二十四条 

复审完成后，复审结果形成标准复审结论报告。经复审需确认

或废止的标准，直接提交至委员会；需修订的标准则按照标准制定

程序列入年度计划或补充计划。 

第二十五条 

复审结果、通过省碳促会网站发布并公示。 

第八章 其他 

第二十六条 

本程序由协会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七条 

本程序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


